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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  

常见问答  
（截至 2026 年 6 月 16 日）  

 
I. 申请资格  

(A)   申请者（长者）  

问 1 ： 申请入住「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的认可服务机构的

资格是什么？有资产审查吗？  
答 1 ： 「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是一种资助安老院舍照顾服务。

资助安老院舍照顾服务旨在为一些年龄达 65 岁或以上，由

于个人、社会、健康及／或其他原因而未能在家中居住的

长者，提供住宿照顾。年龄介乎 60 至 64 岁之间的人士亦

可提出申请，但须证实确有需要接受住宿照顾。  
申请人在提出申请资助院舍照顾服务时，均需要接受「安

老服务统一评估」，经评估确定其服务需要后，可根据评估

结果申请长期护理服务。申请「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的

长者毋需资产审查。  
 

问 2 ： 申请入住「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的认可服务机构的

申请程序是怎样？  
答 2 ： 「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的认可服务机构属于「资助

安老宿位」服务的选项之一，申请程序与一般申请「资助安

老宿位」的步骤相同，如下：  
 
1. 提出申请：  

长者或其家人向医务社会服务部、所属地区的综合家庭

服务中心或长者服务单位的负责工作员提出申请受资

助的长期护理服务。  
2. 初步甄别：  

负责工作员进行初步甄别，并按需要转介长者接受安老

服务统一评估。  
3. 进行评估：  

评估员透过家访及会面为长者进行评估。  
4. 解释评估结果：  

负责工作员向长者解释评估结果及服务选择。  
5. 制定照顾计划：  

负责工作员协助长者制定照顾计划，并申请适切的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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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3 ： 申请参加「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的香港长者若已长期

居于内地，是否需要回港申请吗？  
答 3 ： 已长期居于广东省的香港长者如想申请参加「广东院舍照

顾服务计划」，可直接向「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心仪

的认可服务机构或新家园协会提出。新家园协会会为香港

长者进行初部甄别，按需要在其居住地进行「安老服务统

一评估机制」的评估，并为合资格长者申请参加「广东院

舍照顾服务计划」及跟进申请的相关安排。惟有关长者于

居住地申请及接受「安老服务统一评估机制」评估的申请

日期，只适用于是次「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的申请，

对长者申请中央轮候册上其他的长期护理服务并没有时

间上的追溯性。  
 
联络数据   
新家园协会香港办事处   
咨询热线：00852 2671 1355  
 
深圳市新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咨询热线：0755 2563 1876  
 
广州市新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咨询热线：020 8318 3983  

  
问 4 ： 入住「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的认可服务机构，每月收

费是多少？  
答 4 ： 入住「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的认可服务机构的长者

无需支付在院舍的食宿费用、护理服务及个人照顾费用以

及基本医疗费用。长者须自费的项目包括消耗品，例如尿

片、伤口敷料以及紧急救护车费用等。若长者需要一些「广

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包含服务以外的额外项目或需自

行另外付费。  
政府向认可服务机构支付的服务费用已包括资助参加「广

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的长者在认可服务机构内获得 (i)至
(ix)项服务，包括：  

(i) 住宿于共住的房间；  
(ii) 每日三餐，另加小食；  
(iii) 24 小时照顾及护理服务；  
(iv) 为每名长者制订和执行个人照顾计划；  
(v) 每星期两次以个人或小组形式进行的复康运动；  
(vi) 一般医疗诊治，以及每月一次由医生提供健康检

查；  
(vii) 陪诊及／或住院陪护服务，提供交通及陪同长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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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医院及诊所看病，包括陪同长者接受住院治

疗（各院舍提供此项服务的次数和形式不同，详情

请参阅已上载社署网页的个别认可服务机构的服

务简介）；  
(viii)  辅导、发展／支持／治疗小组等和定期的社交康乐

活动；及  
(ix) 洗衣服务。  

若长者需要一些「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包含服务以

外的额外项目或需自行另外付费。  
 

问 5 ： 「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的认可服务机构有那几间？

在那里？  提供那些资助宿位服务？  
答 5 ： 现时「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有 29 间认可服务机构可

供申请者选择，分别位于深圳、肇庆、佛山、广州、中山、

江门、珠海、惠州和东莞。  
 
深圳  
 香港赛马会深圳复康会颐康院（营办机构：香港复康会）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和护养院宿位。  
 

 深业颐居养老运营（深圳）有限公司（合作营办香港机

构：颐乐居有限公司）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 深高速深高乐康健康服务（深圳）有限公司（光明社会

福利院）（合作营办香港机构：颐盈投资有限公司）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 深圳市宝安区前海人寿幸福之家养老院（合作营办香港

机构：北京安老院有限公司）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 深圳市共享之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龙城店（合作营办香

港机构：北京安老院有限公司）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 深圳市润华松鹤养老管理有限公司（润华松鹤颐养中

心）（合作营办香港机构：福安老人院有限公司）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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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大鹏新区万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榕悦．大鹏滨

海颐养中心）（合作营办香港机构：颐盈投资有限公司）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肇庆  
 香港赛马会伸手助人肇庆护老颐养院（营办机构：伸手

助人协会）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和护养院宿位。  

 
佛山  
 佛山市畅享荟养老院有限公司（合作营办香港机构：颐

盈投资有限公司）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 佛山市顺德区和泰安养中心（合作营办香港机构：颐乐

居有限公司）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 佛山市众星天福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内地机构营办）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 佛山市南海区桃苑福利中心有限公司（合作营办香港机

构：圣恩护老院有限公司）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和护养院宿位。  

 
 佛山市医养康养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内地机构营办）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医院（内地机构营办）  
 提供护养院宿位。  

 
广州  
 
 南沙区养老院（内地机构营办）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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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颐寿医疗养老有限公司广州麓湖家长荟分院（内地

机构营办）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 保利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天悦和熹会颐养中心

（内地机构营办）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 广州椿萱茂陈涌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合作营办香港机

构：九龙乐善堂）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 广州椿萱茂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合作营办香港机构：九

龙乐善堂）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 广州市祈福护老公寓（内地机构营办）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 广州江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内地机构营办）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 太平健康养老（广州）有限公司（合作营办香港机构：

福安老人院有限公司）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中山  
 中山火炬开发区颐康老年服务中心（内地机构营办）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江门  
 江门市新会区养老中心（内地机构营办）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珠海  
 和园颐养中心（合作营办香港机构：颐盈投资有限公

司）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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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  
 蔚耆（广东）养老有限公司（合作营办香港机构：港

惠医养有限公司）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 惠州市社会福利院（惠州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内地

机构营办）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东莞  
 东莞市洪梅医院护理院（合作营办香港机构：博爱医

院）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 东莞东华阳光城医养服务有限公司（合作营办香港机

构：颐盈投资有限公司）  
 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问 6 ： 长者若现时已透过「资助长期护理服务中央轮候册」（中央

轮候册）入住香港的资助院舍，可申请转往「广东院舍照顾

服务计划」下的认可服务机构继续接受住宿照顾服务吗？  
答 6 
 
 
 

： 
 
 
 

可以。申请者需要向现在所居住的安老院提出申请，透过

安老院的社工向社署长期护理服务编配系统办事处提出特

别申请。  
 

问 7 ： 何谓长居内地的香港长者？  
答 7 
 

： 
 

已长期居于内地的香港长者是指该长者已常居于内地，在香港

已没有固定居所。 
 

(B)   转介工作员／负责工作员及认可服务机构  

问 8 ： 如何为申请者申请入住「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的认

可服务机构？各认可服务机构于长期护理服务编配系统的

RCI 名称为 ? 
 

答 8 ： 「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的认可服务机构所提供的院

舍照顾服务属于「资助安老宿位」服务的选项之一，申请程

序与一般申请「资助安老宿位」的程序相同。有关各认可服

务机构于长期护理服务编配系统的 RCI 名称（包括中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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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请参阅〔附件一  〕。  
 

问 9 ：  那些申请者不适合申请参加「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  
答 9 ： 以下四类长者并不适合「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  

 
(1) 由社署署长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担任

其官方监护人的长者；  
 

(2) 由社署社工担任其领取综援或公共福利金受委人的长

者；   
 

(3) 需要定期接受精神科覆诊（认知障碍症除外）的长者；

及  
 

(4) 需要透析治疗的长者。  
 

此外，根据国家民政部要求，入住内地安老院的长者须证

明无传染性疾病及无精神疾病，并有最少一名家属／保证

人／担保人／监护人为长者提供支持。  
 

 

问 10 ： 「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是怎样编配宿位? 
答 10 ： 申请者若指明申请「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的某间认

可服务机构，当该认可服务机构仍有空置宿位时，便会配

对有关院舍宿位给申请者。若申请者在其申请中选择超过

一间认可服务机构，社署安老服务科同事会联络转介工作

员／负责工作员，以确实长者的选择意愿。  
 

问 11 ： 为什么「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的认可服务机构有 6 个

月的试住期而非直接入住？  
答 11 ： 对长者和院舍而言，试住期和正式入住后的长住期内所接

受的照顾服务安排并无分别，试住期措施的实行旨在让初

入住的长者安心体验及适应内地安老院的生活，而毋须顾

虑决定回港时需重新申请资助安老宿位。  
 
在 6 个月试住期间，有关长者在中央轮候册的「长期护理

服务」申请的安排：  
由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为鼓励合资格长者参加「广东院

舍照顾服务计划」，社署在「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内加

入为期 6 个月的试住期（由长者入住计划下的认可服务机

构的当日起计）。由长者透过转介工作员／负责工作员在中

央轮候册的「长期护理服务」申请中选择参加「广东院舍照

顾服务计划」并纳入候配名单起，直至入住「广东院舍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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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计划」下的认可服务机构的首 6 个月试住期期间，长

者在中央轮候册的「长期护理服务」申请将被列为「非活

跃」类别。  
若长者在试住期届满时继续接受「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

下的认可服务机构的照顾服务，其在中央轮候册的「长期

护理服务」申请将会结束。  
若长者在试住期间选择离开计划下的认可服务机构，其「长

期护理服务」申请会按原本的申请日期恢复其在中央轮候

册上的轮候位置。  
上述安排只适用于香港长者在居住香港期间，透过位于香

港的「长期护理服务」转介办事处转介，申请入住「广东院

舍照顾服务计划」认可服务机构的个案。而不适用于在入

住认可服务机构前已长期居于内地，并在内地透过新家园

协会申请参加「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和接受「安老服务

统一评估」的香港长者。  
 
 

问 12 ： 在 6 个月的试住期间，转介工作员／负责工作员的角色是

什么？  
答 12 ： 在 6 个月的试住期间，转介工作员／负责工作员须继续为

长者提供跟进服务，包括长者在认可服务机构的情况、与

长者家人保持联络及与认可服务机构职员协作，为长者提

供适切的援助，以协助长者适应院舍生活。  
 

问 13 ： 在 6 个月的试住期间，长者可以选择退出「广东院舍照顾

服务计划」下的认可服务机构，转而轮候香港的资助安老

宿位吗？  
答 13 ： 可以。若长者选择退出「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的认可

服务机构，须先向认可服务机构提出退住申请，而转介工

作员／负责工作员在收到有关通知后，须向所属的安老服

务统一评估管理办事处递交【LDS Form7】更新长者的院舍

选择，继续轮候适合长者护理需要的「长期护理服务」。  
上述安排只适用于香港长者在居住香港期间，透过位于香

港的「长期护理服务」转介办事处转介，申请入住「广东院

舍照顾服务计划」认可服务机构的个案。而不适用于在入

住认可服务机构前已长期居于内地，并在内地透过新家园

协会转介申请参加「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和接受安老

服务统一评估的香港长者。  
 

问 14 ： 在 6 个月的试住期间，长者可以试住多于一间的认可服务

机构吗？   
答 14 ： 可以。长者须先向认可服务机构提出转院申请，而转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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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员／负责工作员在收到有关通知后，须向社署安老服务

科提出特别申请。  
 

问 15 ： 承上题，在长者入住另一间认可服务机构时，会重新计算

「试住期」吗? 
答 15 ： 不会。6 个月的「试住期」由长者入住第一间认可服务机构

开始计算，不会因更改认可服务机构而重新计算。  
 

问 16 ： 长者在完成试住期并正式入住认可服务机构后，长者可以

选择退出「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转到香港的资助安老

宿位吗? 
答 16 ： 如长者退出「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并回港，而有需要入

住资助安老院舍，则须按其有效的「安老服务统一评估」结

果及照顾需要，社署会视乎空置宿位的情况，为他们安排

「改善买位计划」甲一级私营安老院或「护养院宿位买位

计划」的院舍照顾服务。认可服务机构须就上述安排向社

署安老服务科提出特别申请。  
 

问 17 ： 「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目前的申请轮候时间？  
答 17 ： 目前参加「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的部分认可服务机构

仍有空置宿位，无需轮候。因此，建议尽量协助长者选择申

请一间认可服务机构，可节省配对院舍的时间。惟当个别

认可服务机构宿位比较紧张，可能需要轮候一段时间，而

具体轮候时间不确定，建议申请人可考虑其他院舍。总括

而言，「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的申请轮候时间会按有关

的需求及供应情况随时转变。  
社署网页上已适时更新，标示个别认可服务机构的宿位供

应情况紧张，以便公众参考。  
   
问 18 ： 若长者需要在内地接受医疗服务或回港覆诊可以怎办？  
答 18 ： 「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的认可服务机构均有提供陪

诊及／或住院陪护服务，提供交通及陪同长者到指定的医

院及诊所看病，包含的服务次数和地区各有不同，详情请

参阅个别认可服务机构的简介或致电机构作进一步查询。  
 

问 19 ： 社署可否提供认可服务机构的资料，协助负责工作员向长

者介绍有关服务？  
答 19 ： 「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的数据已上载社署网页，包括

个别认可服务机构的服务介绍。此外，公众人士也可透过

「社署长者信息网」查阅认可服务机构的数据。  
 

问 20 ： 如有查询，可联络社署那一个部门？  



10 
 

答 20 ： 有意申请者如对「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有查询，请联络

社署安老服务科院舍照顾服务组负责职员，查询电话：2961 
7234、社署热线：2343 2255 或照顾者支持专线：182 183。 
 

问 21 ：  入住「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认可服务机构的长者，是

否符合资格申请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每月综援金

额有多少？  
答 21 ： 入住「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认可服务机构的长者，如

年满 65 岁并已连续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最少一

年以及符合其他申请资格，可考虑转领综援长者广东及福

建省养老计划（养老计划），在广东省居住期间继续领取援

助。养老计划的目的是为符合申请资格，并选择到广东或

福建省养老的综援受助长者继续提供现金援助。  
 
养老计划下的受助长者可获发每月一次的杂项费用金额及

每年发放一次的长期个案补助金，但不会获发特别津贴或

其他援助金 (例如租金津贴、特别膳食津贴、交通费用津贴 )。
详情如下 : 
 
适用于入住「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院舍的养老计划

受助长者 : 
(1) 杂项费用金额  

由 2026 年 2 月 1 日起，视乎受助长者健康状况而定，

杂项费用金额为每月港币 2,760 元 (健全／残疾程度达

50%) 或 3,705 元 (残疾程度达 100%至需要经常护理 )。  
 
(2) 长期个案补助金  

由 2026 年 2 月 1 日，每年发放一次的长期个案补助金

为港币 2,715 元 (有 1 名成员的家庭 )或 5,420(有 2 名成

员的家庭 )。  
 
如受助长者不幸去世，负责其殓葬事宜的亲友，在有需要

时，可向社署申请殓葬费津贴。金额可向有关社会保障办

事处或社署的代理机构查询。  
 
问 22 
 
 
答 22 
 
 
 

： 
 
 
： 
 
 
 

 入住「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认可服务机构的 60 至 64
岁长者，是否符合资格申请「综援长者广东及福建省养老计

划」？  
鉴于香港人均寿命延长及把退休年龄延至 65 岁的趋势，政

府宣布由 2019 年 2 月 1 日起，领取长者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综援）的合资格年龄由 60 岁调整至 65 岁，而 2019 年 2
月 1 日之前已领取长者综援的 60 至 64 岁人士均可获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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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23 
 
 
答 23 

 
 
 
 
 
 
 
 
 
： 
 
 
： 
   

而不受影响。上述安排及有关的豁免措施亦适用于「综援长

者广东及福建省养老计划」（养老计划）的申请人。  
 
由于在 2019 年 2 月 1 日之前已领取长者综援（包括养老计

划）的 60 至 64 岁人士均会于 5 年后年满 65 岁或以上，因

此，有关豁免安排亦于 2024 年 2 月 1 日起完结。现时，所

有养老计划的申请人必须年满 65 岁并符合其他申请条件，

方可申领养老计划。  
 

 入住「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认可服务机构的长可     
 否同时申领「广东计划」下的高龄津贴及长者生活津贴？    
 每月津助金额有多少？  

入住「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认可服务机构的长者，如

符合相关申请资格，可选择申领「广东计划」下的高龄津贴

或长者生活津贴。申请长者在「广东计划」下只可领取一种

津贴以及没有领取综援。有关申请条件包括：  
 
(i) 已成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  
(ii) 在紧接申请日期前连续居港最少一年（在该年内如

离港不超过 90 天，亦视为符合连续居港一年的规

定） ; 
(iii) 于领取津贴期间，继续在广东居留（在付款年度内

在广东居住不少于 60 天，便可领取全年的津贴） ; 
(iv) 如申请人是香港公屋住户，则必须在离港前交回所

租住的公屋单位或删除租约上的户籍 ; 
(v) 没有领取公共福利金计划下的其他津贴或综援 ; 
(vi) 并非受合法羁留或在惩教院所服刑；以及  
(vii) 符合下列个别津贴的条件：  

 
(1) 高龄津贴  

   年龄在 70 岁或以上。  
(2) 长者生活津贴  

   年龄在 65 岁或以上；以及  
  申请人的入息及资产不超过以下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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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26 年 2 月 1 日起，符合资格的高龄津贴受惠长者每月

可获发港币 1,675 元津贴；而长者生活津贴受惠长者则每月

可获发港币 4,345 元津贴。  

 
 

长者生活津贴下的  
入息及资产限额 (港元 ) 

(由 2026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 
单身人士 夫妇 

每月总入息  $10,900 $16,680 

资产总值 $415,000 $630,000 

问 24 ： 如何进一步查询养老计划／「广东计划」？  
答 24 ： 社署委任「新家园协会」为代理机构，协助在广东省推行养

老计划及「广东计划」，包括为养老计划受助长者及「广东

计划」受惠长者解答一般查询及提供其他相关服务。  
新家园协会的联络方法如下：  
 
地址    ：  香港九龙牛池湾清水湾道 12 号  

（香港升旗队总会）3 楼  
新家园协会彩虹服务中心   

电话号码  ：  (00852) 2815 7399 
传真号码  ：  (00852) 3565 5863 
办公时间  ：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九时十五分至下午一时  

    下午二时至下午六时  
 

养老计划受助长者亦可联络负责其个案的「社会保障办事

处」作进一步查询。各办事处地址、电话及服务地域范围等

详情可浏览以下社署网页：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105/tc/SSFUtc
_20251027.pdf 
 
「广东计划」受惠长者则可致电 3105 3266 联络「社会保

障办事处（广东计划及福建计划）」，办事处职员会提供适

切的协助。  
 
 

社会福利署 
安老服务科 
2026 年 6 月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105/tc/SSFUtc_20251027.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105/tc/SSFUtc_202510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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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各认可服务机构于长期护理服务编配系统的 RCI 名称  

 认可服务机构 RCI 名称（中文）  认可服务机构 RCI 名称（英文）  

1. 香港赛马会深圳复康会颐康院 Hong Kong Jockey Club Shenzhen 

Society For Rehabilitation Yee Hong 

Heights (842) 

2. 香港赛马会伸手助人肇庆护老颐养院 Hong Kong Jockey Club Helping Hand 

Zhaoqing Home for the Elderly (846) 

3. 佛山市畅享荟养老院有限公司 GDRCSS-RCI 1002 (283) 

4. 深业颐居养老运营（深圳）有限公司 Shum Yip Yuji Elder-Care Operation 

(Shenzhen) Co., Ltd (284) 

5. 佛山市众星天福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GDRCSS-RCI 2001 (286) 

6. 中山火炬开发区颐康老年服务中心 GDRCSS-RCI 2003 (287) 

7. 南沙区养老院 （广州市南沙区颐年养老服务中

心） 

GDRCSS-RCI 2004 (288) 

8. 广东颐寿医疗养老有限公司广州麓湖家长荟分院 GDRCSS-RCI 2005 (289) 

9. 保利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天悦和熹会颐养

中心 

GDRCSS-RCI 2006 (290) 

10. 广州椿萱茂陈涌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GDRCSS-RCI 1005 (291) 

11. 佛山市顺德区和泰安养中心 GDRCSS-RCI 1007 (292) 

12. 佛山市南海区桃苑福利中心有限公司 GDRCSS-RCI 1010 (293) 

13. 深高速深高乐康健康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光明社会福利院） 

GDRCSS-RCI 1011 (294) 

14. 深圳市宝安区前海人寿幸福之家养老院 GDRCSS-RCI 1015 (295) 

15. 江门市新会区养老中心  GDRCSS-RCI 2007 (296) 

16. 广州椿萱茂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GDRCSS-RCI 1017 (297) 

17. 深圳市共享之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龙城店 GDRCSS-RCI 1019 (298) 

18. 蔚耆（广东）养老有限公司 GDRCSS-RCI 1020 (299) 

19. 和园颐养中心 GDRCSS-RCI 1022 (300) 

20. 惠州市社会福利院（惠州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GDRCSS-RCI 2008 (133) 

21. 广州市祈福护老公寓 GDRCSS-RCI 2009 (134) 

22. 广州江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GDRCSS-RCI 2010 (135) 

23. 佛山市医养康养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GDRCSS-RCI 2012 (136) 

24.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医院 GDRCSS-RCI 2013 (137) 

25.  太平健康养老（广州）有限公司 GDRCSS-RCI 1025 (138) 

26. 东莞市洪梅医院护理院 GDRCSS-RCI 1030 (139) 

27. 深圳市润华松鹤养老管理有限公司（润华松鹤颐 GDRCSS-RCI 1027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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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中心） 

28. 东莞东华阳光城医养服务有限公司 GDRCSS-RCI 1032 (140) 

29. 深圳市大鹏新区万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榕悦‧大鹏滨海颐养中心） 

GDRCSS-RCI 1036 (143) 

 


